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泸州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继续开展 

泸州市职工艺术团排舞团成员招募的通知 
 

各区县总工会、高新区总工会，市级产业（园区）工委（会），

市直属及驻泸企事业单位工会： 

为在全市推广国际（全健）排舞，打造泸州有影响力的泸州

市职工艺术团排舞团，确保今年组队参加全国比赛顺利进行，现

决定继续招募排舞团人员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 

一、 招募计划 

以面向全市职工广泛招募的方式，组建一支有水平、在泸州

有影响力的职工排舞团，预计 70 人。 

二、 招募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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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范围内的在职职工。 

（一） 年  龄 

22 岁-40 岁之间的在职职工，男女均可。 

（二） 净身高 

男：170-180cm 

女：158-170cm 

（三） 基本条件 

1.有一定的体育或舞蹈基础； 

2.热心艺术事业； 

3.具有坚定的公益意识和奉献精神； 

4.能坚持在业余时间参加训练。 

三、 报名时间和方式 

截至 6 月 30 日 18:00 前将报名表电子版报送至市总工会宣

教部邮箱。联系电话：2292378；联系人：刘明鑫，邮箱: 

272812824@qq.com。 

四、 日常培训和管理 

（一）报名后，凡符合基本条件的职工，即成为预备成员，

可每周日 15:00-17:00 在市总工会二楼舞蹈室进行培训。其中：

15:00-16:00，形体训练；16:00-17:00，排舞训练。 

（二）预备期间，严格遵守《泸州市职工艺术团排舞团管理

制度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，特别是请假、考勤等规定。自参加

培训之日起，预备成员有三个月的预备期。三个月后，排舞团根

据预备期间的考勤、学习等综合表现情况，确定转为排舞团的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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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成员，或延期转正，或取消预备成员资格。 

（三）排舞团成员根据市总工会工作需要，须承担一定的公

益演出活动，或参加全国、省总相关比赛。遇比赛、演出等情况，

酌情增加排练次数。 

五、 其他要求 

各区县总工会、高新区总工会，市级产业（园区）工委（会），

市直属及驻泸企事业单位工会须高度重视，要将此次招募作为自

身单位文艺骨干人才的发现、培养的重要契机，作为提升本单位

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，认真做好此次职工艺术团排舞成

员招募的宣传发动，积极向市总工会推荐文艺骨干、人才，支持

职工参与日常培训。 

 

附件：泸州市职工艺术团排舞团成员招募报名表 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泸州市总工会办公室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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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泸州市职工艺术团排舞团成员招募报名表 
 

单  位 姓  名 姓 别 年龄 身高 联系电话 有无舞蹈基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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